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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程项目5 6

以色列的核军备 

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

更正*

第2页第5段 

该段应改为：

5. i I月I 6曰，巴枚民主也门、伊拉克、约旦、科威特、马里、毛里塔 

尼亚、阿曼、卡塔尔、苏丹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提出了题为“以色列的核军 

备”的决议草案（A/c. i/37/A 31)。 后来，阿尔及利亚、吉布提、阿拉伯利 

比亚民众国、摩洛哥、沙特阿拉伯、索马里、突尼斯和越南••包加入为该决议草案的 

提案国。决议草案是由伊拉克代表于1 1月1 8日第3 6次会议上提出的>

代替A/37/668/Corr. 1号文件的第一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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